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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 

《中国组织人事报》（2013-01-28 06版：理论与探索 版） 

  近日，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25个部门联合下发《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

相关待遇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持有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证（中国“绿卡”）的外籍人

员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

义务。《办法》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永久居留制度，为我国积极开展国际人才竞争营造了良好环境，

将促进具有国际人才竞争力的制度优势的形成，进一步加强我国海外人才引进的力度，推动“人才强国”

目标的实现。 

  《办法》的出台大幅提升我国“绿卡”含金量。我国“绿卡”制度自2004年8月由公安部、外交部实

施以来，为包括外籍高层次人才在内的数千名外国人办理了永久居留手续，提供了入出境及居留便利。但

只是规定了“外国人在中国居留期限不受限制……凭有效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出入中国国境”，

相当于一张长期签证。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在“千人计划”、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新的出入境管理办

法等战略措施的推动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整体快速推进，在华外籍高层次人才数量迅速增加。我

国原有的“绿卡”门槛高、适用范围小等问题日益突出，对尽快提升外国永久居留人士的待遇的呼声越来

越高。该《办法》的出台，健全了中国的移民和出入境管理法，增强了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对外国人的吸

引力，这也是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重大成果。 

  《办法》的出台推动我国绿卡制度基本与国际接轨。“绿卡”制度是当今世界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

早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就出台了第一部强调技术移民的《1952年移民法》，该法规定全部移民限额中的

50％用于引进美国急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突出才能的各类人才。1990年，美国还专门设立了H1B非

移民工作签证，该类签证专门由美国雇主为具备本科学历的高技能外国公民进行申请，并允许有移民倾

向，从而将引进人才与自身需要相结合。如今，移民制度为人才战略服务已经成为各国国际人才竞争战略

变化的主要趋势。在国际人才引进方面，不同国家因国情不同，人才的需求不同，引进的方式呈现出明显

的差异。但一般通过签证、绿卡、入籍制度这些路径实现，三者形成递进、互补、协调的一整套引进、选

拔、评估人才的筛选过程和招募机制。 

  世界各国的绿卡持有者，除了选举、被选举权以及竞选公职等权利之外，从医疗、教育到纳税等各方

面的权利和义务一般都等同于本土公民。例如在美国，永久居民除了选举和被选举权之外，其他都跟本土

公民没有区别。在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绿卡持有人均享有基本国民待

遇，而印度“海外印度公民卡”甚至没有禁止参政的规定。《办法》的出台，加快了我国和国际绿卡通行

做法接轨的步伐，也是落实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

势”的重要制度安排。 

  “绿卡”发放范围需要进一步拓展。我国的绿卡待遇政策已经获得新的突破，但还存在“绿卡”待遇



相对较低，“绿卡”申请的限制过多、门槛太窄等问题。其一，目前我国“绿卡”，主要适用三种外国人

申请，即投资人才、技术人才、国家利益与贡献人才，排除了大量人文、艺术学科的人才，也限制了没有

来我国工作过的海外领军型高端人才。其二，目前我国工作签证转永久居留的门槛比较高，必须在我国担

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

任职满4年、4年内在我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且纳税记录良好。其三，我国的人才绿卡制度，除了千人计

划以外，目前还没有涉及到我国海外族裔人才、海外留学人才、外国来华留学人员这三个特殊群体，从而

导致以永久居留身份入境和在中国居留的外籍人数非常少。 

  因此，需要尽快拓宽绿卡发放的范围，以便能使更多的国际人才享受到这个新政策的红利，起到真正

绿卡的作用。首先，可以考虑凡是在海外获得硕士学位以上的原籍中国的人士都可以申请绿卡。其次，在

落实绿卡待遇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提高可操作性，使《办法》中规定的待遇落在实处，切实保

障外籍人才在中国永久居留的合法权益和各项待遇。 

  “绿卡”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给予公民的尊重、机会、保障与福利。如今，我国已

经到了遏制人才流失、主动吸引与争夺外籍顶尖人才的重要阶段，《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

的办法》的出台，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海外人才引进的力度，对于形成具有国际人才竞争力的制度优势，

实现从“人才大国”到“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促进意义。 

（作者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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